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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长沙楚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86 号），同意楚

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科技”、“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楚天科技现已启动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作为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楚天科技本次发行过程及

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楚天科技关

于本次发行的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ruking Technology Limited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08 日 

上市日期 2014 年 01 月 21日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简称 楚天科技 

股票代码 300358 

注册资本 529,076,173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743176293C 

法定代表人 唐岳 

董事会秘书 周飞跃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玉潭镇新康路 1号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玉潭镇新康路 1号 

邮政编码 4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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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话 0731-87938220 

公司传真 0731-87938211 

经营范围 

机电产品、水处理设备的研发；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

专用设备、干燥设备、压力管道及配件、食品、酒、饮料及茶生

产专用设备、水处理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空气净化设

备的制造；压力管道及配件、专用设备、水处理设备、机电设备、

机电产品、通用机械设备的销售；电子自动化工程、机电设备的

安装服务；工业、机械工程的设计服务；压力管道的改造、维修；

应用软件、支撑软件的开发；信息系统工程的咨询、规划；机电

设备的维修及保养服务；软件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

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灭

菌行业相关软件技术服务；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医疗设备

租赁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总承包服务；压力

管道设计；压力容器的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机电生产、加工；

洁净净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专业技术认证；智能机器的研发、生

产、销售、运营；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水处理设备的安装；工程

管理服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施工总承包；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一）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共 11 名发行对象，未超过 35 家投资者上限。本次发行所有获配投

资者获配的价格、数量、金额、比例、锁定期均符合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1 年 2 月 25 日），发行底价

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即 9.15 元/股。  

上市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

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发行价格为 9.15 元/股，相当于发行底价 9.15 元/股的

100%。 

（三）发行金额与发行数量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与联席主承

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股份配售规则以及有效申购的簿记建档情况，对有效认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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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行配售。各发行对象的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产品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刘程康 刘程康 1,639,344  14,999,997.60  6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55,191  48,999,997.65  6 

3 黎双伟 黎双伟 1,639,344  14,999,997.60  6 

4 蒋海东 蒋海东 3,278,688  29,999,995.20  6 

5 徐莺 徐莺 8,743,169  79,999,996.35  6 

6 吴浩山 吴浩山 5,464,480  49,999,992.00  6 

7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39,344  14,999,997.60  6 

8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久银定增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639,344  14,999,997.60  6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黄建涛-财通基金玉

泉105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89  999,994.35  6 

财通基金-黄聿成-财通基金理

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7,868  2,999,992.20  6 

财通基金-赵想章-财通基金红

星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7,868  2,999,992.20  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

西湖大学定增量化对冲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09,289  999,994.35  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璟江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 
327,868  2,999,992.20  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18,579  1,999,997.85  6 

财通基金-海浪资本海浪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

海浪资本海浪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09,289  999,994.35  6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

泉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4,644  499,992.60  6 

财通基金-汉汇韬略对冲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

添盈增利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54,644  499,992.60  6 

10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烜鼎新纪元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5,464,480  49,999,992.00  6 

11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55,747  6,000,085.0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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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合计  37,158,469  339,999,991.35  - 

（四）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用途 拟投入募集配套资金 

1 向交易对方楚天投资支付现金对价 20,000 

2 用于偿还标的公司子公司楚天欧洲的并购贷款 12,000 

3 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费用 2,000 

合计 34,000 

（五）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完成后，认购对象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

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

行方案》”）等文件，并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楚

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无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启动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名单为《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拟发送认

购邀请书对象的名单》中已报送的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名单 84 名（未剔除重复），

具体为：截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前 20 名股东中的 10 家（不包括发行人、独

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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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以及出具《关于不参与

认购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承诺函》的交易对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 25 名、证券公司 13 名、保险机构投资者 9 名、其他机构投资者 1 名、截至

2021 年 2 月 21 日发行人收到认购意向函的投资者 26 名。《发行方案》报送后至

询价日前一日（含）发送前新增意向投资者 11 名，共计 95 名（未剔除重复）。 

《发行方案》报送后至询价日前一日（含）发送前新增意向函的 11 名意向

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黎双伟 

2 徐莺 

3 吴浩山 

4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上海磐厚投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6 刘程康 

7 蒋海东 

8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李乐 

10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上述 95 名（未剔除重复）符合条件

的特定投资者发送《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

请书》”）及其附件。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

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符合楚天科技有

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亦符合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发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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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文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询价对

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

形。 

（二）申购报价情况  

2021 年 3 月 1 日（T 日）上午 09:00~12:00，在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的见证

下，本次发行共收到 11 份申购报价单，所有申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

提交了文件。经发行人、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与湖南

启元律师事务所的共同核查，11 名申购对象中，除 1 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另外 10 名申购对象已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

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购报价单》的申购金额为 1,600 万元，其

中有一个申购金额为 100 万的产品，未按要求提供相应的核查材料，该产品的报

价予以剔除。最终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有效申购金额为 1,500 万元，满

足《认购邀请书》约定的下限，仍为有效报价。 

上述 11 名申购对象均已在国金证券处完成了投资者适当性评估并符合国金

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其中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的已全部完成备案，共

11 名有效报价的投资者。 

投资者最终有效申购报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金额（万

元） 

保证金

（万元） 

1 刘程康 10.03   1,500  150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9.96 2,500 
490 

9.35   4,900  

3 黎双伟 9.31   1,500  150 

4 蒋海东 9.21   3,000  300 

5 徐莺 9.21   8,000  800 

6 吴浩山 9.21   5,000  500 

7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20   1,500  150 

8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久银定

增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9.20   1,5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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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     1,500 无需 

10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烜鼎新纪元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9.15   5,000  500 

11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9.15   1,500  150 

（三）发行价格  

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与联席主承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

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发行价格为 9.15 元/股，发行 37,158,469 股股份，募集

资金总额 339,999,991.35 元。 

（四）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名单及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产品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刘程康 刘程康 1,639,344  14,999,997.60  6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55,191  48,999,997.65  6 

3 黎双伟 黎双伟 1,639,344  14,999,997.60  6 

4 蒋海东 蒋海东 3,278,688  29,999,995.20  6 

5 徐莺 徐莺 8,743,169  79,999,996.35  6 

6 吴浩山 吴浩山 5,464,480  49,999,992.00  6 

7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39,344  14,999,997.60  6 

8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久银定增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639,344  14,999,997.60  6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黄建涛-财通基金玉

泉105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89  999,994.35  6 

财通基金-黄聿成-财通基金理

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7,868  2,999,992.20  6 

财通基金-赵想章-财通基金红

星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7,868  2,999,992.20  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

西湖大学定增量化对冲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09,289  999,994.35  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璟江定增

1号资产管理计划 
327,868  2,999,992.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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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18,579  1,999,997.85  6 

财通基金-海浪资本海浪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

海浪资本海浪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109,289  999,994.35  6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

泉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4,644  499,992.60  6 

财通基金-汉汇韬略对冲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

添盈增利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54,644  499,992.60  6 

10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烜鼎新纪元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5,464,480  49,999,992.00  6 

11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保险产品 
655,747  6,000,085.05  6 

合计  37,158,469  339,999,991.35  - 

（五）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情况 

1、投资者认购资金验资情况  

2021 年 3 月 8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验资报告》（川华信验（2021）第 0023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3 月 5 日

17 时止，国金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发行股票的投资者缴付

的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339,999,991.35 元。 

2、发行人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1 年 3 月 9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众环验字（2021）1100006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3 月 8 日止，楚天

科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37,158,46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9,999,991.35 元，扣除尚未支付的财务顾问费和承销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2,720,000.00 元，募集资金人民币 327,279,991.35 元已存入楚天科技招商银行宁

乡支行募集资金专户。扣除财务顾问费、承销费、验资费用等发行费用（不含税）

合计人民币 14,248,301.89 元，楚天科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共计人民币 325,751,689.46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37,158,469.00 元，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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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88,593,220.46 元。 

（六）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 2021 年 3月 16 日受理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并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七）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的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 2021 年 3 月 25 日。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独立财务顾问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独立财务顾问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独立财务顾问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独立财务顾问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独立财务顾问作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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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及本独立财务顾问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上市保荐书以及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

措施。 

（二）独立财务顾问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独立财务顾问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自楚天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不少于一个会计年度，即自

2020 年 10月 13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 

前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后，存在尚未完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继续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并在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出具

核查意见。 

持续督导内容如下： 

（一）在持续督导期间内，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勤勉尽职，通过日常沟通、定

期回访等方式，结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况，履行下列持续督导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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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督促上市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实施重组方案，及时办理资产的交付或者过

户手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辅导和督促标的资产主要股东、主要管理人员知晓并遵守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规范运作要求； 

3、关注并督促上市公司有效控制、整合、运营标的资产； 

4、关注并督促上市公司披露对标的资产持续经营能力、核心竞争力有重大

不利影响的风险或者负面事项； 

5、关注并督促相关方履行承诺； 

6、关注并督促上市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商誉进行确

认和计量； 

7、《重组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持

续督导职责。 

前款各项所涉事项对上市公司或者标的资产产生重大影响，或者与重大资产

重组报告书等申请文件披露或者预测情况存在重大差异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督

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并于公司披露公告时，就披露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对上市公司或者标的资产进

行现场核查，出具核查报告并披露：  

1、标的资产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  

2、上市公司可能无法有效控制标的资产；  

3、标的资产可能存在未披露担保；  

4、标的资产可能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标的资产股权可能存在重大未披露质押。  

独立财务顾问进行现场核查的，应当就核查情况、提请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本次现场核查结论等事项出具现场核查报告，并在现场核查结束后 5



13 

个工作日内披露。 

（三）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者重组上市，交易

对方作出业绩承诺并与上市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在业绩补偿

期间内，持续关注业绩承诺方的资金、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质押等履约能力保障

情况，督促其及时、足额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相关方丧失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能力或者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风险情况，并就披露信息是否

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发表意见并披露。 

相关方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或者履行业绩补偿承诺数额不足的，独立财务顾

问应当督促上市公司在前述事项发生的 10 个工作日内，制定并披露追偿计划，

并就追偿计划的可行性以及后续履行情况发表意见并披露。 

七、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冉云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 号 

联系人 郑玥祥、李伟、李江水 

电话 010-85142899 

传真 010-85142828 

八、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证券上市的推荐结论 

受楚天科技委托，国金证券担任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独立财务顾问

（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国

金证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

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

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国金证券内核的审核。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认为：楚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

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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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因此，国金证券同意推荐楚天科技本次发行股票并上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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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郑玥祥         李  伟          李江水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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